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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 額 保 證 戶 明 細 表 

民國   年   月   日 

報表編號： CI301 

金融機構代號及名稱：               單位：新臺幣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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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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擔保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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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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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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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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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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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 明 

註 記 

核 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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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999999999 

合計 

          T01 T02 

1111111111 

保證餘額達

一億元 

以上授信戶

合計 

          T01 T02 

 

一、填報說明： 

 (一)本表所稱「大額保證戶」，係指全公司合併歸戶後，對同一授信戶辦理保證總餘額達淨值百分

之一或 1 億元（孰高）以上之授信戶（註：淨值定義請參照票券金融管理法施行細則第八條規

定 ）。 

 (二)本表應於各欄末筆之後列出所有大額保證戶之各欄合計數，該筆資料統一編號設定為 99999999

（10個 9）。另於合計數後增列全公司合併歸戶後，對同一客戶辦理保證總餘額達新台幣一億

元以上之授信戶保證餘額之合計數，該筆資料統一編號設定為 11111111（10 個 1）。 

 (三)「大額保證戶行業別代號」及「大額保證戶行業別名稱」請依照「CI325 保證對象別分析表」

電腦代號(6碼)及對象別之分類標準填列至最底層分類。 

 (四)「是否利害關係人」代號，「是利害關係人」請填「1」，「非利害關係人」請填「0」。 

 (五)檢核與製表應分人確實辦理。 

二、申報時點：次月 15日內申報上一月份資料。 

 


